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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法治漫画

放开食盐价格
新华社 徐骏

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盐业体
制改革方案的统一部署，决定自
2017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食
盐出厂、批发和零售价格。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我国盐资源十分丰富、食盐市场
供应主体较多，实施盐业体制改
革方案、放开食盐价格后，总体上
看，食盐市场供应有充分保障，普
通食盐价格不会出现异常波动。

你问我答

物业在合同逾期后继续服务
业主能否拒缴管理费？

史女士：
我所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与一家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

合同于去年年底到期后，业主委员会没有要求物业公司离开，物业公
司也没有自行离去，而是依据原有合同的要求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近日，物业公司按照原定标准，开始向业主收取物业管理费用。
我认为这并不合理，理由是既然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
已经过期，双方无疑不在存在合同关系，没有了对应的权利义务，物
业公司照常提供管理，属于义务服务，我自然无需受到原有合同约
束，也无需承担费用。请问：我的观点对吗？

律师回答：
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依然应当缴纳物业管理费。
一方面，物业公司的行为并非义务服务。顾名思义，“义务服务”

就是不计回报的免费服务，而物业公司之举无疑是为了谋利。
另一方面，你应当承担缴费责任。虽然《合同法》分别规定“合同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
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即合同的签订，的确要建立
在平等的基础上，不允许任何一方强制对方。否则，即使签订了合同
也属无效。

与之对应，表面看来，物业公司在其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物业管
理服务合同到期后，彼此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继续提供服务、收取
物业管理费，似乎纯属一厢情愿或者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业主，业
主有权拒绝。

其实不然，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事实合同问题。事实合同是指
双方当事人尽管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也没有达成口头协议，但是
已经以实际行动履行相关行为，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建立权利义
务关系。

本案中，业主委员会对物业公司继续提供管理服务没有表示反
对，甚至一如既往地认可，实际上就是一种默示，等于彼此之间心照
不宣地达成了一致，即具备了事实合同的构成要件。

而《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
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
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也就是说，正因为物业公司

“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业主委员会表示默认，决定了本案所涉事实合
同对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均具有约束力。

你作为业主之一，自然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缴纳费用
的义务。

廖春梅

案例警示

偷瓜打伤种瓜人 由偷转抢闯大祸

通讯员 李晴

偷甜瓜被发现，双方大打出手，损失惨重。
近日，台州椒江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两名
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

2016年5月6日，被告人余某、杨某在路口偶遇，聊天时杨某随口提
议去偷几个甜瓜吃，余某当即响应。两人来到瓜棚，商定由杨某负责摘
瓜，余某帮忙望风。

偷了八九个甜瓜后，杨某被瓜农凌某发现，两人惊慌逃窜，凌某紧追
不舍。凌某拿出手机想要打电话，却被余某阻止，争夺过程中手机摔落
在地。凌某不肯放弃，又去拦截杨某的三轮车，于是双方争夺愈发激
烈。余某、杨某捡起路边的木棍几次打击凌某，导致凌某受伤，伤情严
重。随后，两人骑着电动三轮车逃离现场。

经鉴定，凌某右手第一掌骨底部完全性骨折，右肩袖损伤，构成轻伤
二级。审理过程中，凌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余某和杨某赔偿被害人凌某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5500元。

通讯员毛林飞 陈洁

案情回顾：
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期间，某贸易有限公司经介绍人潘某牵线，向三门某纸业有限公司

供煤。2014年4月，贸易公司与纸业公司就货款对账结算时发现，介绍人潘某已于2014年1月底
到该公司冒领纸业公司应支付给贸易公司的煤款5.39万元。贸易公司得知后，多次向潘某催讨，
潘某均不给付。2014 年 8 月中旬某日，贸易公司与纸业公司财务主管一起向潘某追要该款项未
果，当日潘某在财务主管的见证下向贸易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前
向贸易公司全额现金支付煤款，扣除佣金1.33万元后实际应支付4.06万元。若违约，所产生的一
切费用均由潘某负担。后潘某仍未付该款，无奈之下，今年 8 月，贸易公司一纸诉状将潘某告至
法庭，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冒领货款4.06万元及利息，并由被告支付原告因诉讼而产生的交通费用
2720元。

而潘某辩称，自己的确在纸业公司以承兑汇票形式领到原告煤款5.39万元，但是自己已经将承
兑汇票交给了另一名介绍人王某。王某是为原告推销煤的，他告诉自己只要介绍原告向纸业公司
供煤成功，由原告支付给自己介绍费35元/吨。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属实，但是自己当时认为签
署《承诺书》的含义是承认汇票是由自己领走的这一事实，实际上自己拿了汇票后已将汇票交给了
王某，目前为止自己还分文未拿到相关介绍费，希望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承诺书原件和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而潘某未就将
汇票交给王某的说法提交证据。那么，原告究竟能否要回货款呢？

法官说法:
经审理认定，原告提供的承诺书系原件，且有被告签名，虽然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没有提

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虽然被告主张的其已经将承兑汇票交给王某，但未提
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认定。而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2720元，因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
明，故不予认定。

法院认为，被告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将本属于原告的承兑汇票领走，造成了原告损失，但
被告承诺将该款项扣除佣金后支付给原告，而原告也于2014年8月中旬同意该笔货款由被告支付，
不再向纸业公司主张，这就构成了债务的转移，故本案案由应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货款4.06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的诉
讼请求，因其未举证证明，故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令被告潘某支付给原告某贸易公司货款
40600元及利息。

冒领货款追债无果
诉请法院予以支持

法院：构成债务转移，依法予以支持

遗失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子仙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8201011812478， 流 水 号
1043970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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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1日

（2016）浙0726民初4298号
浦江大丰工贸有限公司、甘慧芬：本院受理原告

张大庆诉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429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092号

张海滨、周乐炎：本院受理原告楼文渊诉你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26 民初 6092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1 月 9 日
上午 10 时 20 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316号

陈攀：本院受理原告陈英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6316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1 月 9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在杭
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514号

虞颂华、张淑芳：本院受理原告项志龙诉你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26 民初 6514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
上午 9 时 00 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531号

朱丰贤：本院受理原告潘文豪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
初 6531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1 月 9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杭
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6766号

周碧松：本院受理原告周葵隆与被告周碧松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楼其超、
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月12日
上午9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565号
黄加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勇诉被告黄加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456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865号

王康郎、何伟康：本院受理原告张日阳诉被告王康
郎、何伟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
王康郎、何伟康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及利息
5800元（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5年6
月26日算至2016年9月22日止，以后另计），合计人民
币25800元，2、由被告何伟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1月12日上午9：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021号

陈忠权：本院受理原告周彩花与被告陈忠权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张孟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楼其超、
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月11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